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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32 证券简称：洲明科技 公告编号：2023-056 

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召

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募集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

案》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治

理，公司对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 

修订前（2021 年 4 月） 修订后（2023 年 8 月） 

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募集资金管理，

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

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

的监管要求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结合公司的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制度。 

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募集资金管

理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

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

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

管要求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结合公司的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管理制度。 

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应负责建立健全公司

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并确保管理办法

的有效实施，组织募集资金运用项目的具

体落实,做到募集资金使用的公开、透明

和规范。 

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应负责建立健全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，对募集资金专户

存储、使用、变更、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

容进行明确规定，并确保该制度的有效

实施，组织募集资金运用项目的具体落

实，做到募集资金使用的公开、透明和规

范。 

/ 

第六章 责任追究 

第三十九条 公司应当规范使用募集资

金，自觉维护公司资金安全，不得擅自

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。对于擅自或

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、挪用募集资金

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或可转换债券的

投资或未按照本制度规定及时报告募集

资金使用情况，公司有权追究相关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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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 

第四十条 公司相关责任人违反本制度

规定，违规使用公司募集资金的，除证

券监管机构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外，公司

可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关责任人警告、记

过、解除职务等处分；若前述违规事项

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（包括直接及间接

损失），公司可依法要求其承担包括但

不限于民事赔偿在内的法律责任。 

除以上修订外，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8 月 11 日 


